
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
Fuzhou Airlines 

文件编号 DOCUMENT NO. SMD-Notification-2021-22 

密    级 CONFIDENTIALITY 公开 

 

关于落实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》服务标准的通知 

签发时间 2021 年 7 月 15 日 签发单位 市场营销部 

通告类型 
■阅知    ■落实 

■传达    □反馈 
联系人 陈乐清 

发布范围 主送 福州航空所有签约代理人 

通告内容 

各销售单位： 

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

令 2021 年第 3 号）》已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在交通运输部官网发布

并公开，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现根据文件要求明确相关服务

标准，请遵照执行。具体如下： 

1、代理人在办理客票销售业务时，须检查旅客身份证、护照、港

澳通行证等有效身份证件，填写旅客定座单。订座时，必须完整输入

准确的、有效的证件号码及乘机人联系电话。订座完毕，须按规定保

存客票销售相关信息，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、保密性、可用性。旅客

购票及服务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 3 年。法律、行政

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

2、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时，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旅客所

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，至少应当包括： 

①承运人名称，包括缔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； 

②航班始发地、经停地、目的地的机场及其航站楼； 

③航班号、航班日期、舱位等级、计划出港和到港时间； 

④同时预订两个及以上航班时，应当明确是否为联程航班； 

⑤该航班适用的票价以及客票使用条件，包括客票变更规则和退

票规则等； 

⑥该航班是否提供餐食； 

⑦按照国家规定收取的税、费； 

⑧该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定，包括行李尺寸、重量、免费行李



额等。 

代理人通过线下售票处或电话等其他方式销售客票时，须明确告

知旅客以上信息或者获取以上信息的途径。 

3、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时，须将委托方运输总条件的全

部内容纳入到旅客购票时的必读内容，以必选项的形式确保购票人在

购票环节阅知，更好地了解相关服务标准。通过售票处或电话等其他

方式销售客票时，须提示购票人阅读委托方运输总条件并告知阅读委

托方运输总条件的途径。 

4、委托方当将客票销售、客票变更与退票、行李运输等相关服务

规定准确提供给代理人，代理人不得擅自更改委托人的相关服务规定。 

5、代理人在销售客票时，应当将购票人提供的旅客联系方式等必

要个人信息准确录入定座系统。 

6、代理人出票后，须通过电子或者纸质等书面方式告知旅客涉及

行程的重要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①本通知第 2 条规定的航班主要服务信息；  

②旅客姓名；  

③票号或者合同号以及客票有效期；  

④出行提示信息，包括航班始发地停止办理乘机登记手续的时间

要求、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的物品等；  

⑤免费获取所适用的委托方的运输总条件方式。 

7、代理人应当设置电子邮件地址、投诉受理电话等投诉渠道，并

向社会公布。同时，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受理投诉工作。

在收到旅客投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包含解决方案的处理结果，

书面记录旅客的投诉情况及处理结果，投诉记录至少保存 3 年。 

8、代理人应当在收到旅客有效退款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办理

完成退款手续（不含金融机构处理时间）。 

9、代理人服务信息及相关数据备案 

①代理人应当根据民航行政机关要求，将投诉受理机构、投诉受

理人员、中国境内投诉受理电话和电子邮箱地址等信息，通过民航服

务质量监督平台进行及时备案。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5 

个工作日内在民航服务质量监督平台上更新备案。 

②代理人需根据民航行政机关要求报送旅客运输服务有关数据和

信息，并对真实性、准确性以及合法性负责。 

10、代理人信息若发生变更，包括企业的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撤



销或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营业地址、联系电话、传真、电子信箱等的

任何变更，应在变更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委托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项 本通告自2021年9月1日起执行。 



 


